附表一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應用化學系教師【學術研究-專門著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105年12月21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月10日105學年度第11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2月14日105學年度第4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6年3月17日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107年9月12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0月2日107學年度第5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1月27日107學年度第2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2月25日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112年1月19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系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2月15日111學年度第13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3月21日111學年度第5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9月16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0月9日114學年度第3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4日114學年度第3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18日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範圍 
	相關規定

	學術研究
	一、應自行擇定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惟著作總件數，仍依未合併前之件數計算，總計五件為限。代表作須為唯一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訊作者。參考作須為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訊作者，其中至少有二件為唯一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訊作者。

為明確呈現本系教師升等學術研究質量，送審人除表格所列代表作以及參考作外，得 將其他著作或研究成果表列於『現任職級研究成果清單』或在『參考資料』中以利於院外審委員綜合評估送審人之學術表現。此外，送審人之教師學術研究專門著作除符合本校規範外，也須符合下列的規定：
（1） 代表著作須為現任職級所發表唯一通訊作者且須公開發表於SCI期刊；參考著作須為在現任職級所發表的SCI期刊論文。

（二） 送審人所發表的代表作以及參考作之impact factor點數或者Subject Category listing journal ranking對應點數累積滿足系上要求方式A或方式B之一種；若所發表的SCI文章為單一通訊作者或單一第一作者，得到該期刊所有點數；若所發表的SCI文章為共同通訊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則以該期刊點數除以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訊作者人數後進行點數累積。為鼓勵跨校系多元合作，若送審人所發表的文章既非通訊作者也非第一作者且該期刊只允許單一第一作者與單一通訊作者時，則依送審人貢獻度以及系教評委員評估得以該期刊點數乘以某一因子計算其點數，唯該因子最高為0.3。

方式A：以SCI impact factor為計點標準時，代表作以及參考作的impact factor加總之後，升等教授須至少達12點，升等副教授須至少達6點。

方式B：以Subject Category listing journal ranking為計點標準時，排名25.0%以內(Q1)期刊，對應點數為4點；排名25.01 - 50.00% (Q2)期刊對應點數為3點；排名50.01 - 75.00% (Q3)期刊對應點數為2點；排名75.00 - 100% (Q4)期刊對應點數為1點。代表作以及參考作的對應點數加總之後。升等教授須至少達12點，升等副教授須至少達6點。

二、代表作於升等申請截止日前，應由期刊公開發表；參考作得為出具期刊已接收之信函證明。




附表二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應用化學系教師【教學實踐研究(發)-專門著作、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105年12月21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年1月10日105學年度第11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2月14日105學年度第4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6年9月21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年10月5日106學年度第2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28日106學年度第2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6年12月21日校長核定公告實施
107年9月12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年10月2日107學年度第5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1月27日107學年度第2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2月25日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112年1月19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系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2月15日111學年度第13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3月21日111學年度第5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9月16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0月9日114學年度第3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4日114學年度第3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18日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範圍
	相關規定

	教師在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驗證成效之歷程，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 著 作或技術報告送審。

	送審著作或技術報告應符合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第十五及十六條規定，並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代表作：以教學實踐研發之技術報告為代表作者，應檢附教學實況光碟(至少二門不同科目，各50分鐘，應具時間戳記，不得剪接，其中一門科目應與教學實踐研發之技術報告有關)。且內容包括下列主要項目：
1.教學實踐研究動機與主題。
2.相關文獻探討。
3.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
4.研究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
5.方法或應用之創新及貢獻。 
(二)參考作：
 1.升等教授職級者:參考作至多4件，至少1件應為「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教師學術期刊之分級表」一級期刊之著作及3件為二級期刊之著作，至少1件與教學實踐研究相關。
 2.升等副教授以下職級者：參考作3件，至少1件與教學實踐研究相關。




附表三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應用化學系教師【技術研發-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105年12月21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系務會議通過
106年1月10日105學年度第11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106年2月14日105學年度第4次校教評會通過
106年3月17日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112年1月19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系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2月15日111學年度第13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3月21日111學年度第5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9月16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0月9日114學年度第3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4日114學年度第3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18日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範圍 
	相關規定 

	一、有關專利、技術移轉或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管理之個案研究、全國性或國際性技術競賽獎項，經整理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見解貢獻之成果。
三、有關產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成果或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教師須符合下列各職級升等條件，始得以技術研發申請升等：
（1） 升等教授：1篇技術報告，2篇參考作，至少2件發明專利及2件智財技轉案者，且智財技轉金額需累計達70萬元以上。
（2） 升等副教授以下：1篇技術報告，1篇參考作，至少2件發明專利及2件智財技轉案者，且智財技轉金額需累計達45萬元以上。
（3） 技術報告如為發明專利衍生者，至少應有一件發明專利係以本校為申請人。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研發成果符合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以二種以上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其屬一系列相關之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惟研發成果總件數，仍依未合併前之件數計算，總計五件。
三、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
四、研發成果涉及機密者，送審人得針對機密部分提出說明，並要求審查過程及審查者予以保密。
五、送審成果應附整體之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之主要項目：
（一）研發理念。
（二）學理基礎。
（三）主題內容。
（四）方法技巧。
（五）成果貢獻。
六、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無系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十五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得不予公開出版或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者，應於本校網站、圖書館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附表四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應用化學系各送審類別教師升等評審項目
【配分標準、採計範圍、評審內容及通過標準】一覽表

105年12月21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月10日105學年度第11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2月14日105學年度第4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3月17日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107年9月12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0月2日107學年度第5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1月27日107學年度第2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2月25日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112年1月19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系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2月15日111學年度第13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3月21日111學年度第5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9月16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0月9日114學年度第3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4日114學年度第3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18日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一、教師升等評審配分標準
	送審類別
	送審類型
	升等評審項目

	
	
	A.研究
	B.教學
	C.服務

	學術研究
	專門著作
	55%
	30%
	15%

	教學實踐研究
	專門著作
	
	
	

	教學實踐研發
	技術報告
	
	
	

	技術研發
	技術報告
	
	
	

	學術研究
	學位論文
	
	
	



二、教師升等評審項目採計範圍
	送審類別
	送審類型
	升等評審項目

	
	
	A.研究
	B.教學
	C.服務

	學術研究
	專門著作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研究成果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教學成果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服務成果

	教學實踐研究
	專門著作
	
	
	

	教學實踐研發
	技術報告
	
	
	

	技術研發
	技術報告
	
	
	

	學術研究
	學位論文
	
	
	



三、教師升等評審內容
	送審類別
	送審類型
	升等評審項目

	
	
	A.研究
	B.教學
	C.服務

	學術研究
	專門著作
	(一)A1外審成績：占75%。
(二)A2非外審成績【研究計畫獎助、產學合作及其他學術研究成果】：占25%。
1. Aa【研究計畫】：占A2成績50%。
1. Ab【研究成果】：占A2成績50%。
	分為「教學績效」、「教學改進」、「課業輔導」、「綜合考評」等四項。
	分為「專業服務」、「行政服務」、「輔導服務」、「綜合考評」等四項。

	教學實踐研究
	專門著作
	
	
	

	教學實踐研發
	技術報告
	
	
	

	技術研發
	技術報告
	
	
	

	
學術研究
	學位論文
	
	
	



四、教師升等成績通過標準
(一)系審
	送審類別
	送審類型
	升等評審項目

	
	
	B.教學
	C.服務

	學術研究
	專門著作
	本項成績達70分以上
	本項成績達70分以上

	教學實踐研究
	專門著作
	
	

	教學實踐研發
	技術報告
	
	

	技術研發
	技術報告
	
	

	學術研究
	學位論文
	
	




附表五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應用化學系教師升等評分表

教師姓名：　　　　　     系所別：   應用化學系   擬升等等級：      　    

105年12月21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月10日105學年度第11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2月14日105學年度第4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3月17日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107年9月12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0月2日107學年度第5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1月27日107學年度第2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2月25日校長核定公佈實施
112年1月19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系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2月15日111學年度第13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3月21日111學年度第5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9月16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0月9日114學年度第3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4日114學年度第3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18日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評審項目
	評審標準
	評分細項
	評分

	1. 研究
55﹪：
	A1.外審成績
（75%）
	外審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
	本項不須評分
	研究部分實得分數A =（A1＋A2）× 55%
本項不須
計分

	
	
	審查人1
	
	
	

	
	
	審查人2
	
	
	

	
	
	審查人3
	
	
	

	
	
	審查人4
	
	
	

	
	
	審查人5
	
	
	

	
	
	審查人6
	
	
	

	
	
	平均
	
	
	

	
	A2.非外審成績(研究計畫獎助、產學合作及其他學術研究成果）：（25%）（請填入配分百分比）
	評分細項
	系審分數
	系審
A2分數
	

	
	
	Aa
（50分）
	依據本校教師升等Aa研究計畫評分表評定分數
	Aa

	系審A2分數（按各系比例，不得超過A2配分上限）＝（Aa＋Ab）×（A2配分百分比）

	

	
	
	Ab
（50分）
	依據本院教師升等Ab研究成果評分表評定分數（由系或院教評會訂定具體評分細項，並報院、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Ab

	
	

	B.教學30﹪：
	依據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教學部分）評定分數（b1）
	系審分數

	
	
	b1

	教學部分實得分數
B＝b1× 30%


	C.服務15﹪：
	依據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服務部分）評定分數（c1）
	c1

	服務部分實得分數
C＝c1× 15%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
教評會召集人簽章
	


註：
1.體育之成就表現另訂比照分數者，須送校教評會核備。
2.教師升等之評審標準，以研究項目佔55﹪，教學項目佔30﹪，服務項目佔百分之15﹪，滿分為100分。研究、教學、服務等三項成績均應分別達70分以上；升等為教授者，其「研究」成績應達75分以上。另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未辦理外審，僅評分A2非外審成績，「研究」成績不須計分，爰「教學」、「服務」成績應達70分以上，始予提送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3.本校舊制助教升等之「教學」評審項目，請改以「協助教學」計算成績。舊制助教升等講師之外審成績（A1）占100%，非外審成績（A2）不採計。
4.「A.研究」部分，其代表作及參考作已列入「A1.外審成績」之評分，不得再重複列入「A2.非外審成績」（研究計畫獎助、產學合作及其他學術研究成果）項下評分。


附表六
國立嘉義大學理工學院應用化學系教師【學術研究-學位論文】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114年9月16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0月9日114學年度第3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4日114學年度第3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18日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bookmark: _GoBack]範圍
	相關規定

	學術研究-學位論文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9條規定，送審講師、助理教授職級，及舊制講師升等副教授職級者，得以學位論文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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